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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滿爬渠逃捕鄭錦滿爬渠逃捕 暴動罪成囚暴動罪成囚4444個月個月
另另77人助理大暴徒逃走人助理大暴徒逃走 判監判監77至至1313個月個月

一批黑暴分

子於2019年11月

非法佔據理工大學校

園而被警方包圍，有部

分暴徒爬污水渠逃捕，並由

校外所謂的「家長車」、「接仔

車」接應。前「熱血公民」成員鄭

錦滿當時由渠口逃出，與另外7人在助

逃現場被捕，其後俱被控告意圖妨礙司法

公正罪，鄭另被加控一項暴動罪。該8人早前

分別承認或被裁定罪成，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暫

委法官鄭念慈強調香港為法治社會，不容暴力行為。

是案眾被告協助罪犯逃走，案發時「夥同犯案」屬加刑因

素，遂對暴動罪成的鄭錦滿監禁44個月，餘下7人分別判囚7

個月至13個月。這是「家長車」首宗判刑案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是案8名被告依次為葉嘉祺（29歲，司機）、何志豪
（30歲，裝修公司東主）、鄭錦滿（34歲，前「熱

血公民」成員兼前立法會議員助理）、陳啟賢（35歲，
民政事務總署行政主任）、黃逸滔（26歲，咖啡師）、
馮思睿（37歲，舞台燈光工人）、林泳汶（33歲，廣告
導演，女）和梁祖光（26歲，售貨員）。
該8人俱被控於2019年11月20日，在香港聯同其他
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一項或一連串有妨礙司法
公正傾向，即明知前述的其他人會被香港警務處逮捕而
意圖協助他們逃避逮捕的作為。鄭錦滿在審訊中途被加
控一項暴動罪，指他於同年11月17日在理大連同他人參
與暴動。
葉、黃及梁在審訊前認罪，不認罪的5人經審訊後，其
中鄭錦滿於上月14日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脫，但暴
動罪成，何、陳、馮、林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成。
鄭念慈就本案5名不認罪被告作出裁決時指，鄭錦滿被
捕時由污水渠爬出，身上有臭味，相信他是從理大逃
出。由於警方早已呼籲留守理大的人離開，但鄭仍選擇
留守，認為他當時已走投無路，冒險爬污水渠逃走，故
裁定他暴動罪成。由於未有證據顯示他曾協助他人逃
走，故裁定其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不成立。

涉「夥同犯案」屬加刑因素
包括鄭錦滿在內的8名被告押至昨日判刑。區域法院暫
委法官鄭念慈在判刑時表示，會參考同一事件暴動罪中
分別有同級法官以54個月和24個月量刑的案例，又引用
「12逃犯」之一的廖子文案妨礙司法公正罪的18個月量
刑作比較，指本案情節雖然較輕，但眾被告案發時
「夥同犯案」，屬加刑因素。
鄭官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和平安寧的社

區，絕不容特別是針對執法人員的暴力行
為，必須避免事件再出現，否則要付出
慘痛代價，故須嚴懲罔顧法紀者。
鄭官指出，本案涉及的理大暴
動規模不小，人數極多，不少
暴徒使用殺傷力強大的汽
油彈，故對暴動罪成的
鄭錦滿以54個月為
量刑起點。考慮
到控方中途
才加控他
暴 動

罪，涉延誤檢控，酌情給
予減刑9個月，而鄭錦滿同意
大部分案情再獲減刑一個月，最
終判其監禁44個月，即須入獄3年8
個月。

法官：若助逃得逞 涉事者可逍遙法外
餘下7名被告面對的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法官

鄭念慈指，他們協助理大內的暴徒逃走，一旦得逞，
有關人等定可逍遙法外，然而各被告無論是助人爬出
渠口，抑或是所謂的「義載」，均不涉複雜計劃或
持續性，亦不認識其他人，沒有獲益，重犯可
能性低，遂各以12個月為量刑起點，但眾
人「夥同犯案」須加刑兩個月。基於各
被告沒有前科及同意大部分案情，各
可減刑一個月至兩個月，判被裁
定罪成的陳、馮及林3人入獄
12個月，何入獄13個月。
認罪的葉、黃和梁分別
入獄7個月、10個
月和9個月。

2019年11月17日，在警方包圍
非法佔據理工大學多天的暴徒後，
有部分暴徒為逃避罪責，連日各施
其法企圖逃離校園。有暴徒攀欄翻
牆，有暴徒則由建築物頂或校內行
人天橋游繩而下到紅磡繞道往加士
居道行車天橋，亦有暴徒爬落地下
污水渠繞過警方防線逃走，而所謂
的「家長車」、「接仔車」則在外
圍接應逃出的暴徒。警方在圍捕兜截

行動中拘捕數十人，並分作多案處理。
據案情指，警方當日收到消息，指有暴

徒疑經地下污水渠逃走，遂於凌晨開始於區內
加強巡邏，其間發現是案被告何志豪在愛民邨附

近向信民樓方向奔跑。警員將其截停後，在其身上搜
出一輛停泊在忠孝街車輛的車匙。何承認想協助逃出理

大的人，提供所謂「義載」服務。
同日上午，警員發現一輛私家車駛至暢通道南半島豪庭外

一個渠口旁邊停下。當時，是案被告馮思睿和林泳汶在車
上，並多次下車觀察渠口情况。被告陳啟賢其後出現，將一
根紅色繩索綁在附近石柱上，另一端則放入渠內，另有其他
人幫忙拉繩。不久，有兩名頭戴燈具和防毒面罩者從渠內
爬出，其中一人就是被告鄭錦滿。
根據有關的行車紀錄儀錄音，林曾稱「個窿愈嚟

愈多人去」、「窿位見到有人落去游繩救緊人」
等。警員其後將4人拘捕，鄭錦滿當時鞋及褲
均濕透，身有臭味。
同日清晨，被告葉嘉祺在忠孝街上被

警員截停拘捕，被告黃逸滔和梁祖光
亦被發現當日在現場有份協助他
人逃離理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頭戴燈具面罩爬出 鞋褲濕透全身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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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為「熱血公民」成員，以及擔任前「熱血公民」主
席、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助理的鄭錦滿，過往為爭取其政治本錢，頻頻參與反政府及反

社會行動，過往更有3項與是案不類同的案底。
鄭錦滿於2014年參與非法「佔中」，一度被警方以「參與或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

結」罪名拘捕。在同年11月，他因非法「佔旺」被清場時故意阻撓執達吏工作而被
控一項「藐視法庭」罪，於2017年3月在高等法院判囚3個月。2014年12月平安

夜，他在旺角參與針對內地旅客的所謂「鳩嗚」行動，被警方拘捕控告一項「阻差
辦公」罪，翌年8月被判囚21天。
2016年3月，鄭錦滿又發起針對香港圖書館內簡體字書籍的所謂「香港圖書館戰

爭」，要求香港圖書館將簡體字書籍「下架」，更自拍罪證上載到Facebook專頁。
該短片顯示，他在圖書館內將簡體字書分別丟進垃圾桶、塞入書架後的縫隙，或

藏於滅火器櫃子內，終惹起公憤。同月警方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和「盜竊」
罪將他拘捕，於2017年3月正式落案控告他「盜竊」罪，並於同年9月在九龍城裁

判法院被裁定罪成，罰款3,000元。

頻反政府反社會 3項案底跟身

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自
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港獨」、黑
暴、攬炒派頭面人物不是

紛紛落網身陷囹圄，就是潛
逃外地，但仍有疑是「暴亂領頭

人」逍遙法外。有自稱「中文大學
職員」近日發出匿名信，指控香港中文

大學物業管理處一名高層涉嫌包庇一名在
修例風波期間多次將暴亂裝備搬到校內辦公

室的職員，而未有作出舉報，任由對方繼續上班
直至自行離職移民遁走。據了解，3名身兼校董會成

員的立法會議員，包括鄧家彪、劉國勳和張宇人已聯
署去信校方要求作出調查和匯報，並交代是否曾就事件報

警。

鄧家彪促校方速向校董會交代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修例風波期間在

校園發生的事，已對學校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不想中大成為一個暴徒裏應
外合的「暴動基地」。他已促請校方必須盡快向校董會交代，包括是否一早知悉

情況、有否其他職員參與、有否曾就事件報警，及是否單一事件等，以釋除公眾的
疑慮。

張宇人：中大需做好多工作 脫「暴大」稱呼
鄧家彪昨日在其主持的網上節目《理中有我》中，邀請張宇人作嘉賓談及中大在修例風波期間被

人稱為「暴大」時，張宇人認為中大需要做好多工作，才能洗脫「暴大」這個稱呼。
據了解，該匿名信指，在2019年11月中大二號橋暴亂事件發生時，附近的物業管理處辦公室已停
止辦公，但有一名員工被發現在無需上班的情況下多次無故出入。其後，一名物管處高層向有關
員工會面了解時，該員工承認在該段期間是搬運暴亂裝備和武器返回寫字樓，用作襲擊警察和
破壞公共交通，並承認自己是該次「暴亂領頭人」之一。

匿名信指控該涉事高層當時並無即時採取適當行動和隱瞞事件，一直任由該名員工繼續
上班直至自行離職移民外地，又批評涉事高層知情不報，包庇黑暴，任由領頭暴亂者
逍遙法外，做法等同縱容兇徒，與幫兇無異。信中強調，中大被指是「暴大」，校
長和一眾副校長責無旁貸，「必須大刀闊斧將爛透的根徹底斬除。」

校方：按既定政策嚴肅處理
香港中文大學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中大已知悉有關
的匿名投訴，並已於本月8日舉行的校董會會議上進行了討論。
應校董會的要求，大學將進一步了解信件內容，並參照大學
處理匿名投訴的既定政策和程序嚴
肅處理事件。在校董會再次討論
此事之前，大學不會作任何
評論。

據了解，截至昨日
為止，警方暫時沒
有收到任何人
報告此宗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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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信指控中大物業管理
處一名高層涉嫌包庇一名
承認是「暴亂領頭人之
一」的職員。

◆◆ 當日警方圍捕理大暴徒期當日警方圍捕理大暴徒期
間間，，有暴徒試圖鑽入污水渠逃有暴徒試圖鑽入污水渠逃
走走，，最終被捕最終被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暴徒嘗試爬污暴徒嘗試爬污
水渠逃避警方追水渠逃避警方追
捕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有有「「家長車家長車」」接載暴徒離開暴動接載暴徒離開暴動
現場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錦滿鄭錦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九龍塘窩打老道往
獅子山隧道方向近一間
學校對開，昨日清晨約

6時出現怪漢衝出馬路攔車事件。有車Cam
拍下一名中年怪漢在馬路中奔跳，由中線至
慢線更一度伸開雙臂大字形攔截駛至車輛，

多部車輛包括一輛巴士要煞停，險象環生。
其後，一名穿紅裙，沒戴口罩，一直在
行人路繑手前行的女子，突然趨前向男子
大喝：「做咩呀你？做咩呀？」該男子乖
乖走近女子身旁，兩人有對話。車Cam片
段到此結束，未知結尾如何。有網民留言

狠批該男子行為魯莽，更可能危害馬路駕
駛者安全，「想死，死遠啲。」
2022年10月份及12月份，網上分別流傳

多段男童在馬路彈出彈入，張開手臂攔截
車輛、嚇唬司機的影片，其中一名影片中
的男童更留言稱：「嚇×啲司機幾好
玩。」網民大罵該男童行為幼稚，批評此
舉會釀成交通意外，並促請警方盡快採取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美國國會有

關機構和議員發表涉港謬
論，妄議特區法院審理「47人

初選案」，多名政界人士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美西方反華勢力明顯有意干

預香港事務，與他們一直強調的「法治精
神」相違背，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

的特權，任何權利自由都不能突破國家安全的底
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強烈譴責美西方反華政客近
期借「47人初選」案干預香港法治，阻撓香港特區依
法維護國家安全，而美方自己就嚴懲數以百計參與美
國國會山莊事件的示威者，完全是雙重標準。
他強調，法治作為香港核心價值不容動搖，尤
其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可令香港沉淪，影響深遠，
故他支持特區司法機構及執法部門秉公處理，確
保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讓禍國亂港分子必受
法律制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美國在涉及國家
安全的案件正在進行時說三道四，明顯有意干預香
港事務，與他們一直強調的「法治精神」相違背，

其做法非常可恥，亦暴露了他們的雙重標準。
他強調，案件現正依法辦理，合乎程序和法律要

求，這是無可置疑的，美國反華政客的做法再次暴
露他們在香港顛覆滲透上「不遺餘力」，故香港必
須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保證，亦要嚴肅地辦理
每一件案件，彰顯香港的法治，維護國家安全及香
港社會安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鋒指出，所謂「攬炒十步

曲」，徹頭徹尾就是要顛覆中央，企圖令特區政府
停擺，過程中就有外國政府介入的影子。特區政府
現在依法辦事，外國政客繼續「出口術」、明目張
膽干預香港的司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不容任何

外國政治勢力的入侵，相信禍國亂港分子必定會受
法律的嚴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琳強調，特區法院依法、公

開、獨立審理涉嫌反中亂港案件，充分體現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的法治核心要義。部分外國勢力雙重標
準，公然抹黑香港特區的司法制度，企圖凌駕香港法
治之上，其心當誅。任何外部干預都不能撼動香港的
法治基礎，以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更加不
能撼動中央以及香港特區堅定維護「一國兩制」和國

家
安 全
的決心。
立法會「A4
聯盟」指出，
任何人都沒有凌
駕於法律之上的特
權，任何權利自由都不
能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
「47人初選」案涉案者捏造虛
假民意，企圖奪取立法會控制
權，意在使特區政府停擺，此等卑劣
的政治手段，在以法治作為核心價值的
香港是絕不能被容忍，最終將受到法律的
公正制裁。

政界：美對港國安案說三道四 違法治精神

怪漢大字形攔車 累司機急煞釀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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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大字形截停私家車男子大字形截停私家車。。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